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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公出访管理办法
（2021 年 3 月 24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）

为加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工作人员因

公出访的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因公出访是指基金会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赴国（境）外考

察调研、参加会议和学习培训等活动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工作人员指在基金会工作的全体人员（含因工作

需要邀请参加的专家、顾问、分支机构等人员）。

第三条 严格执行上级主官部门有关规定，控制出访次数和人员数

量，加强出访期间管理。

第四条 注重实效，科学安排出访。

（一）承办部门应当提前 3 个月拟制出访方案，根据需要研究出访人

员、数量，逐级报理事长审批后，由办公室报上级主官部门审批。

（二）出访人员完成工作后，应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报告，并于

活动结束后 1 个月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报告。

（三）外单位邀请基金会工作人员参加的出访，由承办部门根据出访

内容和工作需要研究提出随团人员建议名单，逐级报理事长审批。

（四）出访人员完成工作后，返回单位一周内将相关证件交由办公室

集中保管。

（五）因公出访，由办公室负责做好外事手续办理等服务保障工作。

（六）厉行节约，基金会组织的出访经费由基金会按相关标准保障；

参加外单位邀请的出访活动经费，外单位保障不了时由基金会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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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出访期间，严禁借公务之名进行公款旅游；必须遵守出访国

（地区）相关法律法规和活动主办方相关要求，如发生违法违纪行为一切

后果由个人承担。

第六条 出访活动期间，如遇有损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等事宜，应立即

停止活动予以抗议，同时逐级报告并协调解决，协调不成的应立即中止活动。

第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上级主管部门明确

的相关制度规定执行。



185

附件

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部门：

姓 名 身 份 证 号

证件名称 发证单位

证件号码 发证日期

国 内

联 系 人

姓 名 身份证号

电 话 住 址

随访人员
姓 名 姓 名

电 话 电 话

邀请单位
联 系 人

电 话

出访事由

前往国家

（地区）

出国（境）

时 间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部门意见
年 月 日

审批意见


